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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崇奢与禁奢

·读史札记·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崇奢与禁奢 

尚 洁

1506 年 9 月 25 日，威尼斯一对青年男女——比昂科家族的洛多维科和弗雷斯

奇家族的朱斯蒂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据新娘父亲扎卡里亚回忆，这场婚礼

可谓风光无限、贵客如云：新娘饰金戴玉、锦衣华服，装饰奢华的礼堂中摆满了各

种珍馐美味，元老院首长、总督顾问等达官显贵亲临道贺，席间还有丰富多彩的歌

舞助兴。A这场婚礼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奢侈之风的一个缩影。自中世纪晚期开

始，意大利各城市政府相继出台大量针对奢侈行为，特别是私人奢侈消费的禁奢法

令。B 因此，扎卡里亚特意强调，“从嫁妆和彩礼的价值到婚礼宴会的规格和规模，

均遵守最新的禁奢法令执行”。C 即便如此，这场耗资巨万的婚礼也足以展现当事

者对于奢华品位的追求热情。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崇奢与禁奢并立的悖论现象？当时

的人文主义者主要归咎于禁奢法令的目的和方法背道而驰。D受此影响，后世学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威尼斯的市民阶层和社会基层

组织研究”（18CSS017）的阶段性成果。承蒙威尼斯大学人文学系克劳迪奥·波

沃洛（Claudio Povolo）教授、复旦大学向荣教授以及匿名外审专家指正，谨致

谢忱。

 A  参见 Andrea Zannini, Burocrazia e burocrati A Veneziain età moderna: I cittadini originari 
(sec. XVI-XVⅢ), Venezia: Istituto veneto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1993; David Chambers and 
Brain Pullan, eds., Veni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1450-1630,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p. 261-265.

 B  仅在 15 世纪，意大利地区就颁布了多达 83 部禁奢法令，16—17 世纪更是增加了一倍余。

参见 Rosita Levi Pisetzky, Il Costume e la Moda nella Societa Italiana, Turin: Einaudi, 1978, 
pp.30-36.

 C  David Chambers and Brain Pullan, eds., Veni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1450-1630, p. 265.

 D  《蒙田随笔全集》（上），潘丽珍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年，第 302—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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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禁奢法令的立法动因，并提出不少洞见。A近年来，随着对文艺复兴意大

利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研究的深入，B学者开始跳出法制史的既有框架，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崇奢与禁奢的共生关系，力图揭示这一矛盾现象反映的社会问题。C在此

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奢侈消费的特点和禁奢法令的变迁，进

一步探讨禁奢立法的历史内涵。

一、奢侈消费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作为一种“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奢侈消费的前提是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展

 A  关于禁奢法令的个案研究，参见 Margaret M. Newett, “The Sumptuary Laws of Venic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in T. F. Tout and James Tait, eds., Historical Essays 
by Members of the Owen’s College, Manchester: Published in Commemoration of Its Jubilee 
(1851-1901)，India: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1902; Giulio Bistort, Il magistrato alle 
pompe n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studio storico, Venezia: a spese della Sodietà, 1912; Ronald E. 
Rainey, Sumptuary Legislation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Ph. 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85. 

一般性研究参见 Denholm-Young and Kantorowicz, “De Ornatu Mulierum: A Consilium of 
Antonius de Rosellis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Fifteenth Century Sumptuary Legislation,” Bibliofi lia, 
Vol. 35, 1933, pp. 315-335, 440-456; Diane Owen Hughes, “Sumptuary Law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Renaissance Italy,” in John Bossy, ed., Disputes and Settlements: Law and Human Relations 
in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9-99; James A. Brundage, 

“Sumptuary Law and Prostitution in Late Medieval Italy,”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13, 
1987, pp. 343-355;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2; Alan Hunt, Governance of the Consuming Passions: A History of Sumptuary Law, 
London: Macmillan, 1996. 其中，戴安娜·休斯关于禁奢立法的“过程”重于结果，阿

兰·亨特将禁奢法定性为一种“象征性”高于工具性的洞见，为进一步探讨禁奢法令的社

会文化意涵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B  Richard A. Goldthwaite, “The Economy of Renaissance Italy: The Preconditions for Luxury 
Consumption,” I Tatti Studie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Vol.2, 1987, pp. 15-17; Evelyn 
Welch, Shopping in the Renaissance: Consumer Cultures in Italy 1400-16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san Mosher Stuard, Gilding the Market: Luxury and Fashion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 Paula Hohti,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Popular Consumer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Sixteenth-Century Siena,”Renaissance Studies, Vol. 24, No. 5, 2010, pp. 654-670.

 C  Jane Bridgeman, “‘Pagare le pompe’: Why Quattrocento Sumptuary Laws did not Work,” 
in Letizia Panizza, ed., Women in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Routledge, 2000; Carol Lansing, Passion and Order: Restraint 
of Grief in the Medieval Italian Commun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Emanuela 
Zanda, Fighting Hydra-like Luxury: Sumptuary Regulation in the Roman Republic,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Laurel Wilson, “Common Threads: A Reappraisal of Medieval 
European Sumptuary Law,” The Medieval Globe, Vol. 2, No. 2, 2016, pp. 14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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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人性欲望和需求的可能与自由。A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正是最早实现了这两点，

成为近代欧洲奢侈消费最为发达的地区。

那么支撑这股奢侈之风的社会财富来源何处？又是如何持续增长和积累的？传

统观点认为黑死病导致人口大幅减少，消解了当时的人口过剩和饥荒问题，大量无

主财富被幸存者继承，而黑死病引发的“末日恐慌”，使他们面对猝然而至的财富

时往往选择及时行乐。B洛佩兹进一步认为，黑死病之后，欧洲经济萧条，生产性

投资机会减少，大量财富流向消费市场，导致艺术品和奢侈品市场的繁荣。C

然而这些短期的财富获取和再分配，无法维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日益壮大

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奢侈品消费市场的长期发展。意大利之所以成为欧洲最大的

奢侈品消费市场，与城市及跨区域商业贸易和资本主义手工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12 世纪初至 14 世纪初是意大利“共同体城市”（comune）发展的关键时期。在

这些自治城市中，封建经济和司法体制逐步瓦解，为近代转型提供了精神和制度助

力。D意大利城市也因此迎来了一波快速增长的势头。14 世纪初，托斯卡纳地区的

城市化水平已突破 26%。E特别是在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三座中北部商业重镇

构成的三角区域内，诞生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密集的中小城市带。在这块区域内，居

民人口超过 5000 人的城市有 97 座，超过 10000 人的城市有 26 座，超过 15000 人的

中型城镇有 13 座，整体城市化水平高达 27%，是欧洲当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F

为保持经济优势，意大利各大城市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从相对欠发达的

西北欧低价进口原木、皮毛、白蜡等原材料，将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宝石等

 A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79—80 页。

 B  卡洛·M.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 1 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

第 219 页；詹姆斯·W.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520—521 页。

 C  Robert S. Lopez, “Hard Times and Investment in Culture,” in The Renaissance: Six Essay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p. 29-54. 

 D  加雷塔诺·萨尔维米尼和罗摩罗·卡杰斯认为，12 世纪中期至 13 世纪，意大利中北

部地区自治城市的兴起与扩张改变了中世纪传统的城乡关系。“共同体城市”利用自身

的人口和商业优势，将城市周边广大的内陆乡村地区纳入其经济和司法管辖范围之内，

实现从封建特权向城市特权的转移。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地区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之所

以高于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正是建立在这种城市对农村严格的限制和单边特惠的基

础之上。参见 Gaetano Salvemini, Magnati e popolani in Firenze dal 1285 al 1295, Firenze: 
Tipografi a G. Carnesecchi e Figli, 1899; Romolo Caggese, Un Comune Libero Alle Porte de 
Firenze Nel Secolo ⅩⅢ: Prato in Toscana, Florence: Seeber, 1905.

 E  J. C. Russell, Medieval Regions and their Cities, Newton Abbott: David and Charles, 1972, p. 47.

 F  Paolo Malanima,“Urbanisation and the Italian Economy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um,”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9, No. 1, 2005,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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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转卖至西北欧，同时出口高附加值的手工工业制成品（如丝绸、蕾丝花边、

玻璃制品、纸和陶瓷等奢侈品）和服务，控制海上运输路线和商品分销网络，实

现巨额的贸易顺差。依靠这一日渐成熟的跨地区商业网络，意大利企业家更是向

整个欧洲提供商业贷款等金融服务，并将积累的财富投入贸易活动。至 15 世纪

末，意大利的奢侈品制造业已初步形成，奢侈品行销网络覆盖整个西北欧和东地

中海地区。A

文艺复兴时期持续增长的财富和领先的奢侈品制造业，为意大利的奢侈消费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社会内部强烈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对奢侈品的

消费需求，成为当时意大利经济的显著特点。正如桑巴特所言，“资本主义早期的

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B相较于欧洲其他地区，意大利经济的最大特征

即是商业和金融活动高度集中于城市，这导致社会财富大部分掌握在城市富人阶

层手中。据统计，15 世纪初佛罗伦萨约 2/3 的社会财富掌握在不到 1/6 的人手中。

不仅城市内部的财富高度聚集化，城市周边的农业资产也在这一时期向城市聚集。

16 世纪初，托斯卡纳地区约 4/5 的土地掌握在佛罗伦萨商人手中。C与此同时，

意大利分裂的政治格局使其并没有形成一个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经济中心，而是出

现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区域城市中心——如威尼斯和热那亚是重要的港口贸易中心，

佛罗伦萨是手工业和银行业中心，罗马是宗教中心。其他区域性大城市，如米兰、

卢卡、博洛尼亚等也在手工业制造或商业贸易上各具特色或行业优势。它们不仅

生产和销售各类商品，更通过频繁的贸易往来和商品交换构筑了一个遍及意大利

全境的消费市场。

城市人口的高流动性以及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推动意大利的消费阶层不断扩

大，将城市的消费需求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也使得意大利人

的消费习惯逐步城市化。旧土地贵族纷纷迁往城市定居，他们带来的贵族式生活方式

和奢侈的消费品味，被城市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竞相模仿。同时，随着城市商人阶层收

入的快速提高，社会地位也迅速上升，他们与旧贵族之间的消费差异逐步消弭。同时

这批新兴的暴发户更渴望通过奢侈和挥霍来满足虚荣心。此外，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

义的兴起和自我人格的觉醒，为追求个人感官享乐和物质欲望提供了思想支持。这一

时期，几乎每个人都希望体现出自己的个性风格，D 这也助长了奢侈风气。

 A  Richard A. Goldthwaite,“The Economy of Renaissance Italy: The Preconditions for Luxury 
Consumption,”p. 19.

 B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 33 页。

 C  Richard A. Goldthwaite, “The Economy of Renaissance Italy: The Preconditions for Luxury 
Consumption,” p. 26.

 D  雅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一本尝试之作》，花亦芬译注，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第 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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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奢侈消费的特点

黑死病之后的欧洲，伴随着城市市民普遍提高的收入水平和新贸易航路的开辟，

奢侈品的数量与种类日益丰富，价格也进入一个相对下行的空间。A追逐奢侈的消

费风潮从贵族特权阶层逐步传递至城市富裕的商人阶层，乃至普通手工业者。

这一时期，世俗统治者往往将节日庆典和宴会活动视为展示统治能力以及城市

实力和形象的舞台，从而花费巨资，营造盛大的排场和气势。如 1469 年，佛罗伦

萨的幕后统治者“豪华者”洛伦佐·美迪奇（Lorenzo de’ Medici），为来访的外国

使节在圣克罗齐广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马上比武大会，花费约 10 万杜卡特。洛伦

佐·美迪奇认为，盛大的场面为城市增添了巨大荣光。B在这种政治氛围影响下，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普遍流行一种将私人宴会政治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助长了

私人宴会讲究铺张排场和炫耀奢华的风气。宴会一般会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室外举

行，夏季设置在私人住宅门前的凉廊下，冬季则选择室内大厅。C宴会成为展示主

人社会影响力和个人财富最直接的手段。普通民众既可以在适当的距离围观宾主觥

筹交错之间的礼仪谈吐，也可以欣赏宴会上的助兴表演，有时主人还会在宴会结束

后向围观的普通民众派发未能享尽的美食和酒水，赢得慷慨好客的美名。

如果说节日庆典和私人宴会仍属城市统治阶层的炫富游戏，那么意大利人对

奢华服饰的痴迷和时尚潮流的追逐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全民狂欢。丹尼尔·米勒

认为：“当一个既定的等级社会已无法通过外在形象来区分一个贫穷的贵族和一

个富裕的商人时，非社会顶层的人们就开始通过改变他们的行为、服饰和消费方

式，来满足他们向上爬的欲望。”特权阶层则“通过展示他们对消费品的独特品

味和见识，来维护这种阶级区分。时尚潮流的出现也由此成为统治阶层通过限制

奢侈消费，继续推行阶级区分的手段之一。简而言之，社会等级制度的逐步崩

塌，为奢侈品需求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社会前提”。D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地区

正是如此。

在中世纪，意大利人的日常服饰延续古罗马宽袍大袖的古典风格。奢华服饰仅

 A  Martha C. Howell, Commerce before Capitalism in Europe, 130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08.

 B  Gene Brucker, ed., The Societ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A Documentary Stu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 27.

 C  Francesco Adorno, The World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Firenze: Giunti Gruppo Editoriale, 
1999, p. 125.

 D  Daniel Miller,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p.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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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教会高级人士出席重大仪式庆典时所穿着的法衣，即使封建贵族阶层也很难享

受。但中世纪晚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延绵不断的封建战争和远距离商业贸易活动的

复兴，改变了人们对服装样式和材质的审美和需求。这一时期，骑士和军队制服元

素以及来自东方的奢侈材质和装饰风格，对意大利的服装潮流产生了深远影响。以

男性服饰为例，传统的长袍外套逐渐变短，紧贴身体曲线的短款紧身上衣风靡一

时，紧身外套上的束身腰带和出门时搭配的斗篷成为这一时期意大利男性服饰中最

重要的装饰物。1333 年，佛罗伦萨商人杜乔·普奇专门在拉古萨的金匠铺花费 30
杜卡特，A订做了一条镶嵌许多宝石的银质镀金腰带；B1365年，威尼斯总督洛伦

佐·克雷西在庆典活动中穿着的礼服使用了金制纽扣和胸章，装饰有各种镀银饰

品，使礼服重量高达 28 磅。C

女性服饰在细节方面则向着更加精致和奢侈的方向发展。1466 年，佛罗伦萨

商人之女纳尼娜·美迪奇的嫁妆中一条金线刺绣花朵图案的白色丝绸锦缎常服裙，

衣袖为可拆卸式，以珍珠点缀系扣。D根据当时佛罗伦萨丝绸经销商的账目记载，

该常服裙仅制衣成本就高达 140 索尔蒂。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在服饰上最大的奢侈开

支是礼服裙。制作礼服裙的材质多样，但通常选用华丽、厚重且充满光泽的精致面

料，如重磅丝绸、精纺羊毛以及天鹅绒等。E1449 年巴托洛米奥·普奇家族的财

产申报单上显示，他的妻子拥有三条天鹅绒礼服裙，其中两条带有貂皮滚边，一条

带有大理石花纹。F

文艺复兴时期追逐奢华服饰的风潮并不局限于贵族阶层和富裕商人，普通市民

在这股时尚风潮的带动下，购置时髦衣饰以及刺绣钱包、镀金纽扣等奢侈饰品。在

威尼斯流行的一首佚名诗歌里，1576 年一位名叫尼科的平民就非常讲究穿着打扮。

他虽然只是一名造船厂里给船甲板填缝隙的工人，但也向人炫耀曾身着天鹅绒披

 A  以威尼斯为例，16 世纪一名体力劳动者的年收入为 10—20 杜卡特，一名技术工匠的

年收入约 50 杜卡特，一般政府官员的年收入 100—200 杜卡特，总督年收入 3000 杜卡

特。参见 Patricia H. Labalme and Laura Sanguineti White, eds., Venice, cità Excelentissima: 
Selections from the Renaissance Diaries of Marin Sanudo,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42.

 B  Susan Mosher Stuard, Gilding the Market: Luxury and Fashion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p. 129.

 C  Bartolomeo Cecchetti, La vita dei veneziani nel 1300: Le Vesti, Venezia: Tipografi a Emiliana, 
1886, p. 121.

 D  Giuseppe Marcotti, Un mercante fi orentino e la sua famiglia nel secolo XV, Firenze: Tipografi a 
di G. Barbèra, 1881, p. 86.

 E  1 弗洛林 / 杜卡特约等于 20 索尔蒂。参见 Jacqueline Herald, Renaissance Dress in Italy, 
1400-1500, London: Bell & Hyman, 1981.

 F  Carlo Merkel, “I beni della famiglia di Puccio Pucci,” in Girolamo Amati and M. Peláez, eds., 
Miscellanea nuziale Rossi-Teiss, Bergamo: Instituto italiano d’arti grafi che, 1897, pp.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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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腰间斜挎一把银质匕首，戴着各式戒指，在装饰豪华的家中享受生活。A这样

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张，但至少说明文艺复兴时期，对奢华服饰和时髦潮流的追逐已

经不再是贵族商人等特权阶级的专利，而成为一种全民时尚。

面对这股“自上而下”的服饰消费浪潮，并非所有人从思想到行动都沉溺其

中。对奢华服饰的追逐，首先引发了人文主义者的忧虑。但丁在神曲《天堂篇》中

借助对旧日佛罗伦萨庄严朴素的礼赞，批判此时弥漫的奢靡之风：“那时的佛罗伦

萨还曾是和平、简朴和廉政。她没有项链手镯，没有金冠头饰，没有华丽刺绣的衣

裙，没有丝带缠身，这些装饰耀眼夺目，胜过那穿戴之人。”B弗兰科·萨凯蒂在

《14 世纪短篇故事集》中则用嘲讽的口吻记述，两位穿着时髦的佛罗伦萨年轻人在

维罗纳的大街上招摇过市，因为佩戴的护喉过于高耸和笨重，导致脖子被卡住而无

法低头看路，被脚下石头绊倒，引来众人嘲笑。C

但人文主义者对奢华服饰的担忧和嘲讽，并未动摇奢侈之风在意大利社会的蔓

延。婚礼作为这一时期城市贵族和富裕商人阶层展示家族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

绝佳舞台，成为奢侈行为的大集合。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婚姻是关系两个家族社会和经济利益的一件大事。

现存的家族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缔结婚约以及订立婚姻合同的记载。婚姻

合同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嫁妆和彩礼的具体形式和金额。D随着炫耀和奢侈之风

的盛行，新娘嫁妆的价格不仅节节攀升，嫁妆中的奢侈品比重也稳步提升。以佛罗

伦萨的米内贝蒂家族为例，1320 年，当米内贝蒂家族的安德烈亚与塔伦蒂家族的弗

朗切斯卡成婚时，女方带来了价值 360 弗洛林的嫁妆（包括现金、服饰和珠宝首饰）。

到了 1493 年，当安德烈亚·托马索·米内贝蒂迎娶玛利亚·迪·皮埃罗·比尼时，

女方的嫁妆总值已经高达 800 弗洛林，陪嫁的服饰、珠宝首饰和家具生活用品约 240
弗洛林，约占嫁妆总值的 1/3。E从一份保留至今的嫁妆清单中也可以看出，在文艺

复兴晚期，实物嫁妆的内容已经从单纯为新娘置办珠宝服饰，扩展到鎏金相框的装

饰挂画，镀金的凳子、书桌，立式键琴，黑貂绒、貂皮、白色鼬皮等珍贵皮草，以

 A  Patricia Allerston, “Wedding Finery in Sixteenth-Century Venice,” in Trevor Dean and K. J. 
P. Lowe, eds., Marriage in Italy, 1300-16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2.

 B  Dante Alighieri, Divina Commedia, Paradiso, Canto xv: 97-102, Firenze: La Nuova Italia 
Editrice, 1968, pp.198-199.

 C  Franco Sacchetti, Il Trecentonovelle, a cura di E. Faccioli, CLXXVⅢ , Torino: Einaudi, 
1970, pp. 368-371.

 D  参见 Anthony Molho, Marriage Alliance in Late Medieval Flor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1-191.

 E  Ronald E. Rainey, Sumptuary Legislation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pp. 47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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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波斯挂毯等，几乎是一份微型的意大利流行奢侈品手册。A

除女方提供的嫁妆之外，夫家在收到新娘嫁妆之后，给新娘置办彩礼以示答

谢。一般贵族或富裕商人家族的彩礼往往包括给新娘购置的珠宝首饰、婚礼礼服以

及婚礼巡游时所需的各类装饰品，总价值往往约合女方嫁妆的 1/3，甚至更多。B

如佛罗伦萨人马可·帕伦蒂为了答谢新娘，置办了价值 700 弗洛林的彩礼，但他收

到的嫁妆（包括陪嫁品）还未超过 1000 弗洛林。C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对美食、华服和盛大婚礼的全民追逐，拉开了奢侈消费

大众化的序幕。但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引发了宗教人士和法学家的忧虑，并

在意大利世俗统治者的掌控下具化成一场持续的禁奢立法浪潮。

三、禁奢法令的革新及其成因

通过立法手段限制过度消费并非现代世界的产物，早在古典时期就已经有禁奢

法令的记载，古罗马人第一次使用“限制奢侈”（sumptus）一词来命名其颁布的禁

奢法令。锦衣玉食、斗兽表演、室内家居装饰以及礼尚往来等都成为禁奢法令关注

的内容。D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的普遍衰退并没有影响统治阶层对奢侈和不节制

行为的批判。教会法学家一方面援引圣经（“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马

可福音》10∶23），劝诫妇女“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金、

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提摩太前书》2∶9）；另一方面也针对神职人员出台

一系列限制华丽服饰和精美饮食的法令，希望通过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手段来维护基

督教社会的等级制和财富分配体制。E

中世纪晚期，情况开始变得复杂。如上所述，奢侈品市场的供需双方都发生了

革命性的变化。用来规诫和约束过度消费以及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传统手段，已不

再适应意大利城市急剧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禁奢法令从

立法动因到禁奢内容上都开始了一场革新。

根据历史学家统计，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意大利地区 48 座城市共计颁布

 A  Archivio, Istituzioni di Ricovero e di Educazione, Venezia (IRE), Der E, Busta 182, b. 9, 
Agosto 10, 1666.

 B  Elizabeth S. Cohen and Thomas V. Cohen, Daily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 p. 201.

 C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Women, Family and Rit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trans. Lydia G. 
Cochran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220.

 D  Claude Eilers, Roman Republican Sumptuary Legislation, Hamilton: McMaster University, 
1989, p. 28. 转引自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 12.

 E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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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91 份涉及限制服饰、宴饮等奢侈行为的法令法规。A其中，热那亚共和国在

1157 年的“敕令运动”（breve della campagna）中，立法禁止任何人购买或出售价

值超过 40 索尔迪的紫貂皮草，这份法令通常被视为自加洛林王朝以来欧洲第一部

由世俗政府颁布的禁奢法令。B13 世纪中后期，博洛尼亚、佩鲁贾、佛罗伦萨、

比萨、威尼斯等城邦也相继出台类似法令。C这些早期的禁奢法令一般篇幅不长，

通常没有序言对立法动机作出说明，内容也较为简略，除阐明应禁止的奢侈行为

和豁免条款外，很少涉及法令的执行部门和惩处方式。14 世纪中后期，禁奢法令

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并确定下来。法令文本一般由阐述立法动机的序言，以及分

章节对不同奢侈行为进行规范和处理的正文构成。例如，1343 年锡耶纳颁布的禁

奢法在序言部分首先介绍该法令的制订者，他们“由‘九贤人执政团’和最高执

政官从城内三个行政区（terziere）中各挑选的一名贤人组成”；然后阐明禁奢范

围，包括骑士授勋仪式上接受的赠礼，服饰、丧葬仪式和婚礼宴会。最后是法令

的公证人和法令生效日期。D法令序言的格式虽然在后世有所简化，但主要内容，

特别是立法动机一直得以保留。如 1515 年，由威尼斯元老院颁布的禁奢法令在序

言部分仅论及该法令制订的缘由：“政府注意到当下一部分威尼斯人在食物、宴会、

女性服饰和房屋装饰上大肆奢侈开销，不仅导致财富流失，还败坏了社会风气。

现在正是威尼斯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必须尽全力来维护共和国的稳定与发展。”E

尽管有学者认为禁奢法令的序言往往充斥着修辞笔法，传递与法令正文关系不大

的“道德恐慌”，F但笔者认为，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政体）类型城市国家禁

奢法序言阐明的立法动机的梳理和分析，仍可以加深对禁奢立法时代特性和地区

多样性的认识。

通过梳理这批禁奢法令条文的内容可以看出，法令针对的奢侈行为主要集中

在婚丧嫁娶、私人宴请和穿着服饰三方面。G进一步量化分析可以发现，在禁奢

法令刚开始实施的前两个世纪里，立法者对私人社交活动（婚礼、葬礼、洗礼以

及私人宴请）与穿着服饰的关注程度相当（分别为 46%、54%）。到了 15 世纪，情

 A  参见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 28.

 B  Franco Niccolai, Contributo allo studio dei più antichi brevi della compagna genovese, 
Milano: Giuffrè, 1939, p. 125.

 C  Ronald E. Rainey, Sumptuary Legislation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p. 44.

 D  Eugenio Casanova, “La Donna Senese del Quattrocento nella Vita Privata,” in Bullettino 
Senese di Storia Patria, Vol.8, Siena: Sordo-Mutidi L. Lazzeri, 1901, pp. 52-54.

 E  David Chambers and Brian Pullan, eds., Veni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1450-1630, p. 178.

 F  Laurel Wilson, “Common Threads: A Reappraisal of Medieval European Sumptuary 
Law,”p. 147.

 G  以上三类奢侈行为约占禁止对象的 90%，参见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p.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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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发生变化，世俗政府越来越关注穿着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的奢侈消费，之后

几乎成为最主要的打击目标。A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原因。

1. 政治动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市逐渐摆脱封建领主管辖，建立城市自治政府。

“旧贵族”（土地贵族）与“新贵族”（城市商业贵族）围绕城市统治权的斗争是这

一时期意大利城市发展的一条主线。B当禁奢立法的主体在这一时期逐步从教会过

渡到城市世俗政权之后，获取城市统治权的商业新贵积极利用禁奢立法，规范乃至

削弱“旧贵族”家族势力对城市的影响。因此，在商业新贵掌权的城市，禁奢法令

往往不依据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来制订着装要求，反而具有明显的反“旧贵族”色

彩，限制土地贵族在宴会、饮食和贺礼等方面的炫富行为。

自古罗马时期以来，以私人名义举办的婚葬仪式和宴请活动，一直是禁奢法令

关注的重点。私人婚葬仪式和宴请活动隐含的政治意义，以及由此对社会公共秩序

所产生的影响，历来为统治者所警惕。C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是欧洲传统社会等级

秩序逐步瓦解、社会流动性加快的时期。不论是从乡村到城市的横向流动，还是从

位于社会中下层的农民和手工业阶层，向位于社会中上层的城市商人和贵族阶层的

纵向流动，都是对既有社会等级秩序的冲击。特别是以商人、银行家为代表的城市

工商业阶层快速壮大，使得贵族统治阶层必须尽量化解成员内部之间的差异，避免

内部的抱团和竞争行为威胁现政权稳定，同时出台各种规定，对统治阶层内部，以

及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和地位进行区分，稳固和强化社会秩序。因此，这一时期一切

会被利用或转变为政治活动的私人社交活动，如婚丧嫁娶以及以各类缘由（如洗

礼、生日或节日庆典等）举办的私人宴会，均被视作超出私人领域的公共事件，是

公开展示和炫耀家族势力的危险行为。它们不仅是对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公然挑

战，更容易成为集中抒发政治不满、滋生政治内讧和派系斗争的温床。D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此前长期处于法律体系边缘地带的禁奢法令被强调主权集中的世俗权威

迅速吸纳到近代早期的司法体系之中。E

在私人婚葬仪式方面，立法者主要限制参与人数。1266 年佩鲁贾颁布的禁奢

 A  参见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 38.

 B  参见 Lauro Martines, Power and Imagination: 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C  Emanuela Zanda, Fighting Hydra-Like Luxury: Sumptuary Regulation in the Roman Republic, 
pp. 51-52.

 D  Martha C. Howell, Commerce before Capitalism in Europe, 130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38.

 E  Peter Goodrich,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Community, Identity, and a History of Sumptuary 
Law,” Law and Social Inquiry, Vol. 23, No. 3, 1998, p.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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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中第一次明确对参与婚礼的人数作出限制。法令规定佩鲁贾市民必须从城市执

政官（podestà）或“公民队长”（capitano del popolo）手中获得结婚许可证，方能

在公共场所举办婚礼仪式。同时，新郎的伴郎团人数不得超过 6 人（包括血亲和

朋友在内）。A类似限制条款也出现在帕多瓦（1277），博洛尼亚（1289）和威尼

斯（1299）的禁奢法令中，只是具体人数有所区别。B与婚礼相比，充满悲伤情绪

的葬礼更易导致群体性情绪失控乃至骚动，因而禁奢法令对葬礼人数的限制更为严

苛。如 1276 年，博洛尼亚专门出台了针对葬礼的禁奢法令，规定葬礼开始前，任

何人不得前往逝者家中吊唁；将逝者从家中运往教堂的途中，仅允许不超过 10 名

男性亲友和 8 名神职人员陪同；葬礼结束后，除逝者至亲外，任何人不得返回逝者

家中参加追思会。C之后，类似的限制条款也出现在比萨（1350）和米兰（1396）

的禁奢法令中，而且参加葬礼的人数始终限制在 10 人以下，如有违反，举行葬礼

的家族将受到 100 索尔蒂的罚款。D

禁奢法令还通过限制此类活动的规模，防止攀比之风以及可能引发的群体性

骚乱。如 1398 年帕多瓦关于葬礼的禁奢法令开篇就指出，“当对死亡的虔诚被虚荣

和破坏性的野心所压倒时，这种虔诚就堕落了。这突出表现在追求丧葬仪式的过度

铺张和排场上”。法令规定，未经城市执政官允许，任何人去世不得鸣钟示意，送

葬人员也仅限至亲和教区内少数神职人员。E另外，葬礼的特殊性在于逝者家属

的悲痛容易引发群体性的情绪宣泄，在特定时期甚至容易被一些小团体的政治野心

所利用。因此这一时期意大利各地（博洛尼亚、锡耶纳、摩德纳、阿奎拉）关于葬

礼的限制条例中，一般还包括禁止在公共场所聚众哭丧、捶胸顿足、悲天恸地等条

款。F葬礼之后的宴会，在酒精刺激下，更容易引发悲恸、抱怨等负面情绪的集中

爆发，因此也成为禁奢法令重点限制的对象。如摩德纳在 1327 年颁布的禁奢法令

就禁止葬礼后 8 天内，在逝者屋内或屋外饮酒（直系男性亲属除外）；1336 年，该

 A  Ariodante Fabretti, “Statuti e ordinamenti suntuari intorno al vestire degli uomini e delle 
donne in Perugia dall’anno 1266 al 1536,” Memorie della Reale Accademia delle Scienze di 
Torino, Ser. 2, Tomo 38, Torino: Ermanno Loescher, 1888, pp. 156-157.

 B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 70.

 C  Lodovico Frati, La Vita Privata di Bologna dal Secolo ⅩⅢ  al ⅩⅦ : con appendice di documenti 
inediti e 16 tavole illustrative, Bologna: Ditta Nicola Zanichelli, 1900, p. 59.

 D  Ettore Verga,“Le leggi suntuarie milanesi: Gli statuti del 1396 e del 1498,”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Giornale della Società Storica Lombarda, Ser. 3, Vol. 9, Milano: Libreria Frattelli 
Bocca, 1898, p. 47.

 E  Antonio Bonardi, “Il Lusso di Altri Tempi in Padova: Studio Storico con Documenti 
Inediti,”Miscellanea di Storia Veneta, Ser. 3, Tomo 2, Venezia: A Spese della Società, 
1910, p. 11.

 F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p.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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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进一步细化，规定任何人在这一期限内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邀请逝者男性家属外

出饮酒。A至 15 世纪，针对葬礼宴会的禁令更加严格，1411 年锡耶纳的禁奢法令

禁止所有的葬礼宴请活动。B

2. 经济动因

从整体上看，奢侈行为不论内容和形式如何变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

因此颁布禁奢法令，也反映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世俗政府希望解决因奢侈而导致的

贫困问题。如 1412 年锡耶纳颁布的禁奢法令，序言部分特别突出了立法的经济动

因：“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的市民，都需要制订相关法令来抑制其过度消费，这既

是为其私人财富积累着想，也是为城市共同体的利益和荣耀着想。”贝加莫立法禁

奢的经济考量更为明显，法令明确指出：“因年景艰难，我们的城市正陷入严重的

贫困危机之中。因此追求奢华服饰、精美食物、精致的房屋装饰以及隆重的葬礼，

不仅会腐蚀民众，更会遭致上帝的惩罚。”C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

资本原始积累的最大作用是扩大再生产，因此在当时的世俗政府看来，奢侈性消费

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抑制，以保证有限的资本尽可能投入生产活动

之中。如威尼斯在 1360 年颁布的禁奢法令中指出，“本因用于航海和增殖的资金却

未能流通起来，反而化为了一场浮华，导致我们国家日益衰弱”。D热那亚在 1449
年的禁奢法令中也有类似表述：“如果那些用于购买珠宝华服的资金能投资于贸易，

将为我国带来丰厚的回报和利润。”E

这一时期禁奢立法的经济动因还包括对本国贸易保护，避免本国的奢侈品产业受

到外国奢侈品的冲击。其措施类似后世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限制购买邻近地

区以及海外进口的奢侈品，来保护本地奢侈品产业；另一方面鼓励购买本地制造的奢

侈品，通过政策倾斜和技术垄断，维持本地奢侈品产业的出口优势地位。如佛罗伦萨

在 14 世纪连续出台数条法令，禁止本城市民购买“佛罗伦萨统治区域之外，以及国

外生产制造的服装”。至 15 世纪，该法令进一步修正为禁止进口所有意大利其他地区

以及法国南部制造的服装，并且对此类转口贸易也严加控制。威尼斯作为这一时期欧

洲最大的奢侈品生产和交易中心，对本地奢侈品产业发展尤为关注。15 世纪下半叶，

 A  Cesare Campori, Statuta civitatis Mutine del Governo a Comune in Modena Secondo gli Statuti 
ed Altri Documenti Sincroni, Parma: Fiaccadori, 1864, p. xii.

 B  Curzio Mazzi, “Alcune Leggi Suntuarie Senesi del Secolo ,”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Ser. 
4, Vol.5, No. 115, 1880, p. 142.

 C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p. 41-42.

 D  M. M. Newett, “The Sumtuary Laws of Venic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p. 269.

 E  F. Martignone, “L’importanza del Danaro nella Mentalità dei Genovesi alla fi ne del Medio 
Evo,” Studi Genuensi, Vol. 9, 1972,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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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制定法令，规定所有贵族政府成员只能身着威尼斯生产的服装。A1504 年 10
月，元老院下令禁止本城进口或模仿日耳曼地区出产的服装及样式。威尼斯贵族普留

利甚至将这一时期威尼斯流行的法国服装时尚与渎神罪相提并论。16 世纪末，桑索维

诺在《威尼斯颂文》中，谴责意大利人追求异国（如法国、西班牙）的服装时尚，不

仅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行为，还伤害了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表示威尼斯之所

以没有沦落到这个地步，正是由于贵族政府对本城服装产业和贸易的大力支持。B

3. 社会动因

15 世纪前后，禁奢法令对女性的聚焦，更是为了解决困扰意大利各地可持续

发展的“结婚难”问题。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婚姻问题是欧洲社会中最为重要

和紧迫的问题之一。特别是 14 世纪中后期，黑死病以及之后连续爆发的瘟疫，严

重影响了意大利的城市人口规模，意大利地区的人口总数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恢复

和补充人口数量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城

市甚至一度恢复了奴隶制度，允许异教奴隶的贩入。C但通过外部输入人口毕竟不

是长久之计，这一时期主要还是需要依靠社会内部的自然繁衍来恢复人口规模。但

如前所述，丰厚的嫁妆是缔结婚约的重要条件。14— 15 世纪，为了缔结一门令双

方家族满意的好姻缘，意大利地区攀比成风，为女儿准备一份像样的嫁妆越来越成

为各阶层家庭的沉重负担。而为了配得上新娘带来的丰厚嫁妆，新郎家族也必须为

新娘准备各类奢华的服装和珠宝首饰，以及盛大的婚礼仪式作为答谢。导致这一时

期意大利的年轻人越来越无法负担这笔沉重的费用，其连锁反应自然是结婚率下降

和人口恢复乏力。1380 年，卢卡市民向政府大议会提交请愿书，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嫁妆和婚礼上的奢侈行为带来的后果：“女青年无法筹措嫁妆，只能去修道院做

修女，男青年因无力支付婚礼开支而不能娶亲，老人不断去世，青少年越来越少，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必然走向衰亡。”D1463 年，比萨市民也集体到佛罗伦萨

请愿，希望执政官通过禁奢法令，解决该市的青年男女结婚难问题。该请愿书提到

“我市目前约有 900 名适龄待嫁女青年，其中 300 多名已年满 24 岁。但许多适龄男

青年一方面苦于无法负担新娘的礼服和珠宝首饰等高昂支出，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些

适龄女性的嫁妆太少，没有人能拿出超过 200 弗洛林的嫁妆，导致本应步入婚姻殿

 A  M. M. 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3 卷，周荣国、张金秀译，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2 年，第 356—357 页。

  B  M. M. Newett, “The Sumtuary Laws of Venic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pp. 248-249.

 C  E. E. 里奇、C. H. 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4 卷，张锦冬等译，北京：经济科

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1 页。

 D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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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年轻人被迫单身”。A1504 年，帕多瓦的禁奢法令明确将这一时期出现的结婚

难问题与女性贪恋奢华、爱慕虚荣挂钩，认为这不仅会惹怒上帝，更会给城市带来

无尽的贫困、悲伤，并玷污社会风气。B

为解决“结婚难”问题，意大利各城市的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禁奢立法：一

方面控制女方嫁妆的价值和构成，另一方面限制婚礼的排场规模和男方答谢彩礼的

价值；在保障婚姻双方家族利益的前提下，提高结婚率，进而实现人口的恢复和

增长。最早采用这种方式的意大利城市是墨西拿，它于 1272 年颁布的禁奢法令在

序言部分明确阐释了立法缘由：“目前本市所有人，为了承担奢华的答谢礼和过高

的嫁妆而深陷贫困，为治愈这一顽疾，让本市市民摆脱贫困威胁，特制定本法规限

制嫁妆价值，并规定适当价值和种类的答谢礼。”C1420 年，威尼斯也颁布了名为

《婚礼宴会》（pars nuptiarum）的禁奢法令，对嫁妆的价格和构成进行限制。该法

令规定贵族女性的嫁妆不得超过 1600 杜卡特，服装和珠宝首饰的价值不得超过嫁

妆总额的 1/3。D1424 年，锡耶纳颁布的禁奢法令不仅限定了嫁妆总额，还对新郎

的答谢礼作出限定——新郎用于给新娘购买服装和珠宝首饰的费用不得超过新娘嫁

妆总额的 1/5，也禁止新娘在婚后一年内购置新装。E

锡耶纳的这条禁奢法令还反映了当时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婚前，男女双

方在第三方公证人的见证下签订婚约合同，虽然女方的嫁妆在婚后是夫妻双方的共

同财产，但从法律意义上讲，女方是嫁妆的唯一所有者。当发生离异、改嫁或守寡

等情况时，女方有权向夫家索回其嫁妆或与嫁妆等值的货币。嫁妆价值的上涨，在

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妻子在婚后更大的经济权和更高的家庭地位。特别是那些陪嫁高

额嫁妆的妻子，丈夫需要依靠妻子的嫁妆生活，而不得不伏首听命。因此，这一时

期禁奢法令对女性嫁妆的限制，以及抑制她们对服饰的奢侈消费需求，也是为了降

低女性对传统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冲击，维护男性的家庭权威，以及避免婚后夫妻的

共同财产被妻子恣意挥霍。

 A  根据 1427 年佛罗伦萨税赋登记册卡塔斯托（Catasto）的统计数据，托斯卡纳地区女性

平均结婚年龄为 18.86 岁。参见 David Herlihy and Christiane Klapisch-Zuber, Tuscans 
and Their Families: A Study of the Florentine Catasto of 1427,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05; Ronald E. Rainey, Sumptuary Legislation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pp. 
466-467.

 B  Antonio Bonardi, ed., Il Lusso di Altri Tempi in Padova: Studio Storico con Documenti Inediti, 
p. 13.

 C  Catherine K. Killerby, Sumptuary Law in Italy: 1200-1500, p. 57.

 D  M. M. Newett, “The Sumtuary Laws of Venic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pp. 271-272.

 E  Engenio Casanova, “La Donna Senese del Quattrocento nella vita privata,” pp. 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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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弥漫着一股追逐时尚、讲究排场的奢侈之风。这一方面

反映出意大利城市商品经济，特别是奢侈品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意大利富裕的城市

工商业阶层的兴起，不仅打破了奢侈品消费长期为贵族统治阶层垄断的局面，更为奢侈

品的生产和销售注入了新的活力。城市工商业阶层在学习和模仿贵族阶层的消费方式和

审美品味的同时，也不断将自身特有的消费习惯和审美趣味融入奢侈品的生产之中。可

以说，意大利城市作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萌芽，不仅为现代西方社会培育了第一代“奢侈

品时尚”消费者，也促使奢侈品从统治阶级的专属消费领域进入大众消费领域。

那么，与这场繁花似锦的崇奢盛宴相伴随的禁奢立法浪潮，又该如何理解？文

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禁奢立法的出发点，从传统的道德秩序考量开始转向更为现实的

社会经济考量。在这一过程中，禁奢立法的针对性日益明确，对奢侈消费从内容到

形式上的限制也更加清晰。尽管从法令条文上看，意大利各城市世俗政府对私人奢

侈消费行为的限制是全方位的，几乎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但从法令出台前的

请愿活动、法令序言部分的道德说教或现实诉求可以看出，立法禁奢所针对的并非

个体奢侈消费行为本身，而是应对当下现实社会问题的迫切需求。

15— 16 世纪的意大利正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口

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每一个世俗统治者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虽然奢侈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意大利城市消费经济发展，但也导致普通民众因

奢致贫以及“结婚难”等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日益成为意大利 禁奢

法令最为关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抑制在嫁妆和婚礼上的攀比和奢侈之

风，从而提高结婚率、促进人口增长的立法动机，充分说明了为什么自 14 世纪中

后期至 15 世纪，意大利的禁奢法令会逐步将限制和打击的对象聚焦于女性群体。

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统治者在制订禁奢法令时，试图解决的

问题已经超出了“奢侈”和“消费”本身。任何在统治阶层看来是威胁统治，不利

于经济发展，以及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会被纳入禁奢法令的监管之下。禁奢法令

并不是限制奢侈行为本身，而是约束和规范奢侈行为导致的“过度”后果。这个

“度”包括宗教神学领域的道德尺度，统治阶层所能接纳的等级区分度，传统两性

关系的差异度，以及国家社会面对的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紧迫度。换言之，文艺

复兴时期意大利崇奢与禁奢之间的互动频谱，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经济发展与社会政

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提供了契机与启示。

〔作者尚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窦兆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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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graphical patterns that were of later dynasties. Although not a major focus of this 

book, this new perspective leaves us some room for future explorations.

Discussion and Review

Another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in Zhouyuan 

Mortuary Temple Du Yong and Li Lingling (173)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origin of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in Zhouyuan Mortuary 

Temple have not yet come to a conclusion. Carefully studying contents of oracle 

inscriptions, “Zhou Fangbo” therein should refer to King Wen of Xibo who was warred 

by the King of Shang Dynasty, and “Xi You Zheng (a good result in the west)” as well as 

“expecting a sign that the King is blessed by the Heaven” as inscriptions were predictions 

of Shang people for wars, praying no disasters in Zhou country and no lucks by immortals 

for King Zhou of Shang who waged wars against Zhou. The King Zhou, though a master 

of sacrificing, was not the subject of oracle tortoise shell. The subject should be Zhou 

people or King Wen who cared about whether wars would caused harms in west, not 

involving King Zhou.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in Zhouyuan Mortuary Temple in the 

Zhou Dynasty refl ect an opposite situation between Shang and Zhou who always fought 

against each other. Then, bilateral confl icts became more intense, Zhou people cooperating 

with all forces against Shang and fi nally overturn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King Zhou, 

starting a new historical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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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lant of “Family Council” System in Modern China

 Na Heya and Huang Jungeng (188)

Luxury Advocating and Abandoning in Italy during the Renaissance

 Shang Jie (201)


